【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（輸往伊朗北韓）申請流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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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往伊朗及北韓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簽證須知
1. 自98年1月1日起，申請人於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（以下簡稱「許可證」）前，應先行在輸出入電子簽證完成附件：最終用途保證書（即WRITTEN ASSURANCE OF END USES）登錄（含詳閱資訊說明）。
2. 申辦許可證應檢附文件：

A. WRITTEN ASSURANCE OF END USES（請最終使用者詳實填寫出口貨品之最終用途，並確認各空白欄位皆已完整填寫。正本請於協查期間內郵寄至本局。）
【請注意最終使用者身分不得為個人，貨品有1項以上請分項申請。】
B. 產品英文型錄及規格資料。
C. 交易文件（買賣雙方簽署之Proforma Invoice、Purchase Order或合約等資料皆可）。
D. 最終使用者公司介紹相關資料（有英文網站者得以網址代替）。
3. 前項所列文件備齊後，需先至本局系統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（出口貨品管制號碼：SCL），取得收件編號後，將前項所列文件電子檔先以電子郵件寄至專用電子信箱。

4. 輸往北韓及伊朗敏感貨品（輸出規定代號「S01」）之簽證審核，因須逐案送請國外協查，協查時間約須25至30個工作天（自初審完成起算）。若案件逾25個工作天，可向本局承辦人查詢。

5. 許可證申請經核准後將立即發證，有效期限為6個月。除本局系統將自動發信通知許可證證號外，申請人亦可自行至本局系統以收件編號進行查詢。（自97年5月1日起，本局核發之輸出許可證不提供書面許可證。）

 註記：

1. 許可證需待WRITTEN ASSURANCE OF END USES正本寄至本局後，才予以核發，請申請人掌握時效。

2. 申請案自申請起至結案止，系統皆會持續以E-mail方式自動通知最新申辦狀態；申請人亦可自行至本局系統查詢申辦狀況。

3. 申請人傳送之電子資料須小於5MB，以免因檔案過大被郵件系統自動攔截；相關資料須為英文，附件檔名亦請以英文標明文件內容。
相關資料電子檔請寄至專用電子信箱（shtc@trade.gov.tw）

電子郵件主旨請以「xx公司+收件編號」表示，以利區分
承辦人聯絡電話：02-23977369



步驟1





無帳號密碼者請�HYPERLINK "https://gdd.trade.gov.tw/IUSL/Home/Appliciant.asp?s=2"��按此處�申請。





請登入貿易局網站之


「�HYPERLINK "https://gdd.trade.gov.tw/IUSL/Home/Login.asp?s=2"��輸出入電子簽證系統�」





詳見�HYPERLINK "https://cfgate.trade.gov.tw/boft_pw/do/PW601"�� 操作手冊(FAQ)� 第拾壹項「附件:最終用途保證書暨SHTC申請」





步驟2





步驟2-1：完成「附件：最終用途保證書登錄」，取得EA開頭的保證書編號，並下載保證書電子檔。











步驟2-2：列印出電子檔，由國內出口商簽名簽日期後，掃瞄成電子檔寄給國外客戶。





步驟2-3：電子檔由國外客戶印出核對資料無誤後，簽名簽日期，填寫「最終用途」欄位，並確認「貨品/數量」、「金額/幣別」等欄位皆填寫完整後，掃瞄成電子檔E-mail給國內出口商。





步驟2-4：準備下列文件【請以電子檔格式提供】：


最終使用者簽署之最終用途保證書（WRITTEN ASSURANCE OF END USES）。


產品英文型錄及規格資料。 


交易文件（買賣雙方簽署之Proforma Invoice、Purchase Order或合約等資料皆可）。 


最終使用者公司介紹相關資料（有英文網站者可以網址代替）。





步驟2-5：備齊上述資料後，以EA開頭的保證書編號線上申辦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」，取得WA（或WCA）開頭的收件編號。【請收妥該收件編號以便查詢案件審核進度】





步驟3





將申請文件電子檔寄至專用信箱：�HYPERLINK "mailto:shtc@trade.gov.tw"��shtc@trade.gov.tw�


電子郵件檔名請以「xx公司+收件編號+輸出申請案」表示，以便區分。


例如：中華電信公司申請輸出許可證號為WA100406171413001，其電子檔名應填寫為：中華電信WA100406171413001輸出申請案








步驟4





審查過程中，系統會陸續以E-mail方式通知申請人最新申辦狀態；申請人亦可隨時用收件編號，在本局「�HYPERLINK "https://gdd.trade.gov.tw/IUSL/Home/Login.asp?s=2"��輸出入電子簽證系統�」→「申辦/核銷查詢」→「申辦狀況查詢」中，查詢案件審核狀態。








步驟5





收到申請文件後，將於2個工作天內完成初審。


若審查人員初審時有任何問題，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與申請人聯繫。初審通過則立即送請國外單位協查最終用途及最終使用者。








步驟6





步驟6-1：初審通過送國外單位協查時，系統會自動以E-mail方式告知申請人已送出協查以及「送出協查日期」與「預計回覆日期」。








步驟6-2：國外單位協查約需25-30個工作天。此期間內申請人需將最終用途保證書（Written Assurance of End Uses）正本郵寄至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安全與管控小組（10066 台北市中正區湖口街１號）。





步驟7





許可證申請經核准後將立即發證，有效期限為6個月。有效期限屆滿不得申請展延。





步驟8





自97年5月1日開始，本局核發之輸出許可證不提供紙本，亦不會寄送給國內出口商。


依步驟3之方式，申請人可隨時查詢案件申辦狀況。若案件狀況顯示為「准件結案」時，表示該案已通過審查。請將輸出許可證證號載於出口報單上「輸出許可證號碼-項次」欄位，輸入「許可證證號」(14碼)+「許可證項次」(3碼)，共17碼，俾利通關時海關與本局資訊中心連線進行單證比對，比對無誤後放行。














PAGE  
2
2011/5/4

